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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珠海市南湾加油站（以下简称“该加油站”）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南湾北路 13 号一楼，成立于 2019 年 07 月 05 日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53FL9L7F，负责人是唐志敏，主要负责人是杨锐。

加油站占地面积 3000m²，设有 4个埋地油罐，分别为 50m³汽油罐 1 个，40m³汽油罐 2个，40m³柴油罐 1 个，油罐总容积为 170m³。依据

为二级加油站。

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取得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（证书编号：油零售证书第 44C41058 号），许可范围：汽油、柴油、煤油，有效期

至 2028 年 4 月 19 日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取得珠海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（证书编号：粤珠危化安经[2023]YZ004 号），

经营方式：有储存场所经营，许可范围：汽油、柴油（备注：二级加油站，50m³汽油罐 1 个；40m³汽油罐 2 个；40m³柴油罐 1 个），其有效期

至 2025 年 11 月 13 日。

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修正），根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务院令第 591 号，国务院令第 645 号修正）第二十二条，该加油站经营过程中需要储存危险化学品：汽油、柴油，按规范要求每 3 年应进行

安全评价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珠海市南湾加油站的安全条件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）、《危险化

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5 号，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）、《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》（GB 50156-2021）等现行

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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